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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3年度番禺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
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

（在广州市番禺区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

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政府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根据会议安排，为做好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区行政事业单位

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现将 2023年度番禺区行政事业

单位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变动以及管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机构设置情况

2023年度，广州市番禺区独立编制机构 536个，包括行政

单位 101个，事业单位 435个。

（二）人员编制情况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番禺区核定编制人数 24,687人，

年末实有人数 47,073人（其中：行政在编人员年末实有人数 5,462

人，事业在编人员年末实有人数 18,319 人，其他人员年末实有

人数 23,292人）。

二、资产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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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产的总体情况

1．资产总量情况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 7,825,793.25万元，较

上年增加 661,960.61 万元，同比增长 9.24%；负债总额

1,233,640.30万元，较上年减少 114,133.46万元，同比下降 8.47%；

净资产总额 6,592,152.95万元，较上年增加 776,094.07万元，同

比增长 13.34%。

图 1 2023年度资产总量情况

2．资产构成情况

2023 年资产总额 7,825,793.25 万元。其中，流动资产

1,025,201.95 万元，占资产总额的 13.10%；无形资产净值

162,249.67 万元，占资产总额的 2.07%；固定资产净值

1,213,447.31万元，占资产总额的 15.51%；在建工程 1,710,78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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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占资产总额的 21.86%；长期投资 11,345.48万元，占资产

总额的 0.14%；公共基础设施净值 3,474,755.34万元，占资产总

额的 44.40%；政府储备物资 598.18万元，占资产总额的 0.01%；

保障性住房净值 90,441.56 万元，占资产总额的 1.16%；其他类

非流动资产 3182.0 万元，占资产总额的 0.04%；受托代理资产

133,789.98万元，占资产总额的 1.71%。

图 2 2023年度资产构成情况

2023 年固定资产构成情况：房屋和构筑物净值 940,164.21

万元，占固定资产总额的 77.48%；设备净值 206,396.19 万元，

占固定资产总额的 17.01%（其中车辆 17,456.61万元，占固定资

产总额的 1.44%；单价 100万元（含）以上设备 58,973.41万元，

占固定资产总额的 4.86%）；文物和陈列品净值 5,829.8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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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固定资产总额的 0.48%；图书和档案净值 15,227.99 万元，占

固定资产总额的 1.25%；家具和用具净值 44,765.76 万元，占固

定资产总额的 3.69%；特种动植物净值 1,063.28万元，占固定资

产总额的 0.09%。

2023 年无形资产构成情况：非专利技术净值 312.43万元，

占无形资产总额的 0.19%，土地使用权净值 150,218.33万元，占

无形资产总额的 92.58%，计算机软件净值 11,558.60万元，占无

形资产总额的 7.12%，其他类无形资产净值 160.32万元，占无形

资产总额的 0.10%。

3．资产变动情况

2023 年资产总额较上年增加 661,960.61 万元，同比增长

9.24%。其中：流动资产较上年减少 5,791.94 万元，同比下降

0.56%；无形资产净值增加 3,432.76万元，同比增长 2.16%；

固定资产净值减少 1,233,403.52 万元，同比下降 50.41%。

主要原因:区基本建设投资管理中心调整资产卡片类别，变更

1,300,811.60万元固定资产为公共基础设施。

在建工程增加 464,559.66万元，同比增长 37.28%。主要原

因：一是区地方公路管理总站推进道路整治工作，番禺大道东怡

新区段隔音窗项目、佛莞城际莲花山站出入口道路衔接工程等在

建工程增加 2,771.01万元；二是区水务局整治水环境三年攻坚行

动在建工程增加 271,843.37万元。

公共基础设施净值增加 1,452,809.61 万元，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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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5%。主要原因：一是区基本建设投资管理中心调整资产卡片

类别，变更 1,300,811.60万元固定资产为公共基础设施；二是区

地方公路管理总站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做

好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政府会计核算工作的通知》的要求，新

增入账农村公路为公共基础设施 266,215.80万元。

其他类非流动资产减少 10,286.39万元，同比下降 76.37%。

主要原因：一是新造镇政府将其他类非流动资产 9,008.07万元调

至固定资产；二是区中心医院调整其他类非流动资产 887.02 万

元至受托代理资产。

受托代理资产增加 2,077.57万元，同比增长 1.58%。主要原

因是区土地开发中心增加接收代区政府管理的安置房 1,904.62

万元。

图 3 2023年度资产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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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产配置、使用、处置、收益情况分析

1．资产配置情况

本年度配置资产总原值 674,692.86 万元。其中新购

607,076.61万元，占配置资产的 89.98%；调拨 18,094.39万元，

占配置资产的 2.68%；接受捐赠 584.66 万元，占配置资产的

0.09%；其他 48,937.20万元（主要是资产升值、价值变动、差错

调整和盘盈），占配置资产的 7.25%。

图 4 2023年度资产配置情况

按资产类型来分，固定资产 175,477.90万元，占配置资产的

26.01%，无形资产 9,414.20万元，占配置资产的 1.40%，在建工

程 489,800.77万元，占配置资产的 72.60%。

2．资产使用情况

（1）总体情况

按账面原值计算：固定资产在用 1,995,080.34万元，占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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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的 94.50%；出租出借 103,145.98万元，占固定资产的 4.89%；

闲置 5,686.11万元，占固定资产的 0.27%；待处置 7,192.12万元，

占固定资产的 0.34%。

无形资产在用 182,972.06 万元，占无形资产的 84.46%；出

租出借 24,162.91万元，占无形资产的 11.15%；闲置 3,184.16万

元，占无形资产的 1.47%；待处置 6,320.30万元，占无形资产的

2.92%。

（2）重点资产使用情况

土地使用权总面积 5,588,437.17 平方米。其中在用

4,041,530.60平方米，占比 72.32%；出租出借 757,223.28平方米，

占比 13.55%；闲置 258,925.13 平方米，占比 4.63%；待处置

530,758.16平方米，占比 9.50%。

房屋 5,367,570.65平方米。其中在用 4,867,470.85平方米，

占比 90.68%；出租出借 413,530.14 平方米，占比 7.70%；闲置

64,451.98平方米，占比 1.20%；待处置 22,117.68平方米，占比

0.41%。

办公用房面积 1,019,764.69平方米，本单位实际使用办公室

用房 366,992.65 平方米。其中在用 975,080.72 平方米，占比

95.62%；出租出借 21,760.29平方米，占比 2.13%；闲置 20,454.68

平方米，占比 2.01%；待处置 2,469.00平方米，占比 0.24%。

100万元（含）以上大型设备实有数 631台。其中在用 631

台，占总数量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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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工程 1,710,781.77万元。其中在建 1,657,586.18万元，

停建 10,005.90 万元，建成未使用 6,905.37 万元，已投入使用

161,076.92平方米。

（3）当年出租出借和对外投资情况

本年度新增出租出借资产账面原值 20,286.40万元，其中固

定资产 19,858.53万元，主要为房屋类；无形资产 427.87万元，

主要为土地使用权。

3．资产处置情况

（1）总体情况

按账面原值计算，本年度处置资产 47,153.81万元。其中固

定资产 39,355.71万元，占比 83.46%；无形资产 259.07万元，占

比 0.55%；其他资产 7,539.03万元，占比 15.99%。

图 5 2023年度资产处置情况

按处置方式计算，转让 7,735.94万元，占比 16.41%；无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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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转 23,149.90万元，占比 49.09%；对外捐赠 182.25万元，占比

0.39%；报废 15,480.40万元，占比 32.83%；其他 605.32万元，

占比 1.28%。

（2）资产处置审批情况

本年度处置事项由财政部门审批共 67 笔，账面原值

36,856.38万元；由主管部门审批 442笔，账面原值 23,527.05万

元。

4．资产收益情况

本年实现资产出租收入 8,940.10 万元，实现对外投资收入

18.79万元；实现资产处置收入 66,574.26万元。

按照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规定，国有资产收益收入按规定上

缴国库，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三、资产管理工作情况

（一）落实“放管服”财政改革，修订资产处置办法

为适应国家、省和市政策变动和“放管服”财政改革要求，

区财政局结合实际修订了自 2019年 1月起实施的《番禺区区属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办法》，2023年 12月经区政府

同意后印发实施。与原办法对比，修订后的办法更具指导性和实

效性。一是压实各方管理责任，对财政部门、主管部门和行政事

业单位的职责分别进行了规定，厘清了责权边界。二是突出“放

管服”改革，加大了财政部门、主管部门的审批权限，减少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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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府审批的事项，有效缩短审批链条，提高资产处置效率。三

是对各项资产处置行为增加了集体决策的要求，提高决策的透明

性和科学性。区财政局及时指导和督促全区行政事业单位遵照实

施，切实提高资产处置实效。

（二）协调土地管理部门牵头出台存量土地管理办法

在实操中，我区对存量土地的临时利用参照《番禺区行政事

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办法》进行管理，没有规范的、有针对

性的存量土地管理办法。为解决制度匹配问题，区财政局协调区

土地开发中心牵头出台存量土地管理办法。经过多方合力，2023

年 6月，我区出台《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番禺区政府

存量土地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番府〔2023〕40号），

既规范了存量土地管理制度，也进一步完善了我区的资产管理制

度体系。

（三）组织开展盘活低效闲置资产工作

2023 年 5 月，区财政局印发《广州市番禺区清理盘活行政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组织全区行政事业单

位对低效运转或闲置的房屋、土地、车辆、办公设备家具、大型

仪器、软件等国有资产存量及使用状况开展专项清查，建立待盘

活资产任务台账，采取优化在用、调剂共享、加强出租及处置等

措施盘活闲置资产，切实提高资产使用效益。汇总各单位报送台

账，全区待盘活资产类型集中为房屋土地，共 336宗，涉及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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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11.84万平方米。区财政局持续督促各单位加强盘活工作，跟

踪盘活成效，截至 2023年末，全区已通过调剂使用、加强出租

等措施盘活闲置房屋土地 62宗，涉及面积约 1.7万平方米。

（四）多部门联动用好政府性房源，提高资产利用效益

区土地开发中心代区政府持有安置房及房地产商移交的配

建房等政府性房源，剔除我区征地补偿所需安置房源，其余政府

性房源由多部门联动统筹利用，充分发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是经区政府批准，区土地开发中心按市场评估价向省重点建设

项目业主单位转让政府性房源 128套，用于省重点建设项目征地

补偿安置。二是经区政府批准，由区国资局接收配建房“保利鸿

悦花园”，并公开转让该项目 55套房产（市场评估价 21,764.90

万元），区国资局通过政府 OA系统、融媒体中心发布信息等多

种方式广泛宣传，鉴于房地产市场低迷，市民普遍持观望态度，

房源交易暂未成交。三是 804套房源作为人才公寓房源，产权统

一由区国资局接收并委托区裕城公司按照《广州市番禺区人才公

寓管理办法》进行管理，同时将房源纳入我区保障性租赁住房，

为我区引进人才提供住房保障。

（五）发挥广州产权交易所的专业作用，提高交易效率

根据《广州市番禺区财政局关于明确番禺区行政事业单位国

有资产出租、转让事项委托广州产权交易所公开交易的通知》（番

财〔2020〕168号）规定，我区行政事业单位出租或转让房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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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物、土地等国有资产的公开交易统一委托广州产权交易所实

施，利用广州产权交易所的标准化管理，促进我区进场交易项目

的标准化、规范化、线上化，有效控制了交易风险，提升了交易

效率。2023 年，全区行政事业单位出租房产挂牌成交项目 370

宗，成交项目宗数同比增长 56.84%，涉及租期总租金 1.306亿元，

比挂牌底价 1.0384亿元增值 2675.81万元，增值率约为 26%。

（六）进一步规范公务用车报废处置工作

我区于 2023年 8月转发《广州市财政局 广州市公务用车管

理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公务用车报废处置有关工作的通知》，

将公务用车报废业务由“后置报备”调整为“前置审批”。特别

强调要按“厉行节约、杜绝浪费”的原则报废车辆，到达报废年

限仍可继续使用的，应当继续使用，车况确无法满足工作需要的，

车辆经公开拍卖，如一次拍卖不成功的，方可申请车辆报废。

（七）开展停车场资产现状和收支情况专项检查

2023 年 8 月，区财政局印发《番禺区行政事业单位管理的

停车场资产现状和收支情况检查工作方案》，布置各单位开展停

车场项目专项检查工作，在单位自查的基础上，由区财政局、区

发展改革局、区审计局、区交通运输局组成联合检查组进行重点

抽查。全区单位上报管理停车场项目共 37项，在检查中共发现

问题 14项，对发现的问题，检查组督促相关单位切实整改，严

格按规定上缴非税收入。相关单位共上缴整改款项 142.2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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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运用数据分析，提升监管水平

一是深化资产管理信息系统运用，充分利用行政事业单位国

有资产月报制度，动态掌握国有资产变动情况。二是不断加强资

产信息系统的数据分析利用，系统定量分析资产存量情况，为编

制部门预算提供依据。

四、资产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部分单位出租资产管理不到位

在 2023年开展的停车场资产现状和收支情况专项检查中，

发现部分单位在停车场物业出租工作中，存在租赁合同的出租主

体及租金发票的开票主体不符、未与承租人签订租赁合同、承租

方拖欠租金、未经区政府审批而实行协议出租等问题，相关单位

的资产管理基础工作有待加强。

(二)资产账务与会计财务尚未实现同步

目前资产管理系统与财务系统尚未实现互联互通，资产管理

系统与数字财政系统、采购系统等系统未实现对接，资产运行与

部门预算还没有实现关联。

（三）盘活资产工作堵点多

一是部分房产物业年久失修，需投入的修缮成本高，在财政

收支矛盾突出的情况下，难以投入资金。二是部分房产物业未确

权，无房产证，无法采取有偿转让措施处置。三是以市场评估价

为底价公开出租房产物业，在目前市场低迷的大环境下难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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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五、下一步工作思路

（一）进一步夯实资产管理基础工作

一是强化责任落实，要求各部门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建立健

全资产管理内部控制机制，强化职责分工、产权意识、责任意识

和效率意识，密切协调配合，形成管理合力，规范资产处置行为，

提高资产日常维护和使用管理水平。二是要求各单位准确完整登

记资产卡片信息，确保“一卡一物”、不重不漏，定期清查盘点，

及时处理资产盘盈、盘亏事项。三是加强流动资产、在建工程和

无形资产管理，避免形成资金沉淀、在建工程长期不转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不纳入账内核算等问题。

（二）加强业务指导和监督工作

一是加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等制度的学习宣

传，组织各单位认真学习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方面的政策文

件，结合我区实际，多维度全方位阐释和解读工作细则，加强沟

通与工作交流，把资产管理放在与资金管理同等重要位置。二是

坚持单位内部监督与财政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相结合，日

常监督与专项检查相结合，资产报表和数据分析相结合，做好行

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监督工作。

（三）聚焦成效，探索盘活资产新路径

结合区内资产盘活清理工作情况，进一步探索国有资产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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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活，以新方法新路径为我区资产管理工作注入新活力，最大限

度发挥资产效能，优化资源配置。一是探索将现状条件优质和年

久失修的房产物业整体打包对外公开出租，引入承租企业对残破

房屋进行修缮。二是将行政事业单位低效、闲置资产无偿划转至

区属国有企业，实行专业化、市场化运营管理，支持国有企业做

强做大，提升资产资源统筹效果和资产运营管理收益。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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